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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名词 释义

本申报项目/本项目
新都区新都街道万和同仁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本所/本所律师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

《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8 修订）

《预算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2020 修订）

《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文）

《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文）

《实施意见》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

《试点通知》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

《发行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61 号）

《报送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2019 发行工作意

见》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2020 进一步发行

工作意见》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 号）

《2020 发行管理办

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

《禁止类项目清单

（2021）》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

单》（财预〔2021〕115 号）

《专项债用途指引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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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财预〔2021〕110 号）

《项目资金绩效管

理办法（2021）》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财

预〔2021〕61 号）

《关于盘活专项债

券项目工作的通知

（202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盘活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存量

做好专项债券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2022〕

1440 号）

《关于优化专项债

券的意见（202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

制的意见》（国办发〔2024〕52 号）

《实施方案》
《关于新都区新都街道万和同仁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基

础设施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元、万元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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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都区新都街道万和同仁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之

法律意见书

（2025）泰律意字第 05-02 号

致：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就新都区新都街道万和同仁片区城中村改造配套基础

设施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有关法律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预算法》《意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发行工作意见》《试

点通知》《2019 发行工作意见》《2020 进一步发行工作意见》《禁止类项目清单（2021）》

《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2021）》《关于盘活专项债券项目工作的通知（2022）》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

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

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申

报项目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业主单位、实施机构及项目中介方等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

本所律师仅就申请项目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价

（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

评估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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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部分或全部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鉴于此，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如下法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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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主体发行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

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将作为本项目申请发行专项债券的发行

主体。

（二）项目主管部门

根据《实施方案》本申报项目主管部门为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本

所律师通过企查查（qichacha.com）等公开渠道适当核查，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机构性质 机关法人

机构地址 成都市新都区香城南路 180号兴城时代

负责人 何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510125MB180924X8

赋码机关 成都市新都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故，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机关法人，具备合法有效的法人主体资格，

具备作为本申报项目主管部门的资格。

（三）项目业主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和《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川投资备【2406-51011

4-04-01-305042】FGQB-0349号），本项目业主单位为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兴城建投”或“业主单位”）。根据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gsxt.gov.cn）等

公开渠道适当核查，兴城建投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街道香城南路 180号

法定代表人 谢方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14663049550C

营业期限 2007年 7月 27日至无固定期限

https://www.tianyancha.com/search?key=%E5%BD%AD%E5%B7%9E%E5%B8%82%E7%BB%8F%E6%B5%8E%E7%A7%91%E6%8A%80%E5%92%8C%E4%BF%A1%E6%81%AF%E5%8C%96%E5%B1%80&sessionNo=1715584158.47499835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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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凭相关资质证书经营）；项目投

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

统建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和商品房

的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环境整治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其他无需许可或审批的

合法项目。

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gsxt.gov.cn）等公开渠道适当核查，

兴城建投公司暂不存在法定注销及章程约定清算注销等影响公司存续的情形。故，截至

本意见书出具之日，兴城建投公司为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法人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1）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民政

府作为发行主体；（2）成都市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机关法人，具备作为本申报

项目主管部门的资格；（3）兴城建投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

人独资）且合法存续，具备作为本申报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基本情况及公益性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和《实施方案》，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如下：

项目改造实施范围为东至绕城大道东一段，南至宇翔路，西至育英路，北至仁乐路，

涉及 153户。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社区综合体 44000平方米，文化教育设施 4500平方

米，及 8条配套道路。其中包含车位 200个、充电桩 40个、给排水、强弱电、通风等

其他配套基础设施。配套道路包含鑫盛路东段、同乐路南段、万香路段、万和南路、韶

华路、兴乐南路、工业大道东段、育英路。

（二）申请项目公益性

根据《四川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

重点在老城区推进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三区一村”更新改造。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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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老旧小区水电路气信等配套设施建设，有条件的加装电梯、打通消防通道，到 2025

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约 250万户、基本完成 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国办发

〔2024〕52 号）最新意见，实行专项债券投向领域“负面清单”管理，将完全无收益的

项目，楼堂馆所，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除保障性住房、土地储备以外的房地产开发，

主题公园、仿古城（镇、村、街）等商业设施和一般竞争性产业项目纳入专项债券投向

领域“负面清单”，未纳入“负面清单”的项目均可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项目所属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项目实施内容不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2024〕52 号）专项债券负面清单范围。

（三）申请项目合规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经取得的批复、核准文件如下：

1、成都市新都区兴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完成了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备

案号：川投资备【2406-510114-04-01-305042】FGQB-0349 号（更新时间：2025 年 4 月

25 日）。

2、成都市新都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情况的说明》，

明确本项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3、成都市新都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咨询新都区新都街道万和同仁片区城中

村改造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规划信息的复函》，明确本申报项目范国均位于《成都市新都

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城镇开发边界内。

综上，本所认为：本申报项目已完成了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无需办理环

境影响评价手续；业主单位后续建设施工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向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合法、合规。

（四）申请项目存量债务及资产受限情况

1、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暂未发现本申报项目目前存在银行贷款及第三方贷款及

第三方投资等存量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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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暂未发现本申报项目目前存在项目资产设定抵押、担保

的情形。

综上，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认为，未发现本申报项目存在存量债务及项目资产设定

抵押、担保的情形。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

活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在该项目的

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求，同时项目收益也能保

证债券资金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该项目可以采取发行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四、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一）《财务评价报告》及会计事务所资质

成都锦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申请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成都锦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gsxt.gov.cn）等公开渠道适当核查，成都锦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227528492265，同时持有四川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执业证书编号为 51010121。

故，成都锦豪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具备会计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具备为本次

申报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是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

立并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510000450727194N），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上述为本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法律意见

书》的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为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具备为本次申报项目

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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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

1、根据《试点通知》之规定，专项债券由四川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成都市

新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机关法人，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兴城建投公

司为国有企业，具备作为项目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2、本申报项目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公益性项目。

3、本申报项目已取得立项、环评、用地等批复文件，业主单位后续建设施工应当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主管部门完善相关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

合法、合规。

4、根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所述，本申报项目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

5、为本次项目申报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具备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方生效，每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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